
桐柏县农业农村局桐柏县 2026 年小麦“一喷三 防”-三标段 

项目合同  

项目编号：桐财磋商采购-2026-10-3 

 

甲方：桐柏县农业农村局  

乙方：河南好年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

经协商， 在平等互利、保证双方权益的基础上，乙方为甲方提供小麦“一喷三
防”飞防作业服务，双方签定如下条款：  

一、作业内容  

服务期限：按照甲方要求，2026 年 05 月 2 日前服务完毕， 乙方负责向甲方提

供小麦“一 喷三防”飞防作业服务， 作业位置：县内其他乡镇（街道）,采取

飞防服务形式实施统防统治，面积 4 万亩。 
喷防药物及共计用量：  

1、15%噻虫·高氯氟 悬浮剂。用量：9 克/亩,规格：1000 克/瓶， 共计：360

瓶。  

2、400g/L 戊唑·咪鲜胺水乳剂。用量：20 克/亩,规格：1000 克/瓶， 共计 800

瓶。  

3、氨基酸水溶肥料。用量：40 克/亩,规格：25 公斤/桶，共计：64 桶。  

4、磷酸二氢钾。用量：75 克/亩, 规格：25 公斤/袋 共计：120 袋。  

二、作业费标准及结算方式  

1、作业服务费标准按 14.965 元(每亩每次)执行，合计总价：¥598600 元，大写

人民币：（伍拾玖万捌仟陆佰元整）。  

2、双方协商收费方式：合同签订后 7 日内支付 40%预付款，服务完毕支付 50%，

验收合格支付剩余 10%。  

3、双方对作业面积有异议时，按双方实际丈量作业面积计算。  

4、飞防药品和规格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，经甲方专家组及相关农技人员认可。  

三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 
1、甲方权利和义务  

1）对乙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并检查，及时指出错误；  

2）在服务项目验收合格后，按约定期限付清全部服务款。  

2、乙方权利和义务  

1）乙方要按合同要求准时到甲方指定的作业地点开展作业服务。按照操作规程

作业，确保  

安全生产。  

2）乙方应按照招标文件及相关要求保证作业质量，作业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或地

方标准要求, 或由双方协商确定作业标准，遵守甲方的有关规章制度、纪律及相

关要求。 

3）作业期间，所有参与人员、器械、车辆等相关安全问题由乙方负责。  

四、违约责任  

1、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，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。  

2、如果一方需要变更或终止作业合同的，应在作业初始时间前通知对方，并征

得对方同意  
后方可变更或终止作业合同， 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， 提出方应赔偿损失。  



3、因天气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导致本合同延迟履行的，可由甲乙双方

共同商定解  

决。  

五、其他事宜  

1、如签订合同时没有商定具体作业时间，甲方应在作业时间确定后，提前 1 天

通知乙方。  

2、未尽事宜，甲、乙双方协调一致可另签订补充协议，其法律效力同本合同。  

3、甲、乙双方发生纠纷，可向市合同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提出仲裁或诉讼。  
4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 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(盖章)后生效， 单方

更改无效。  

 

 

 
甲方(盖章)：桐柏县农业农村局     乙方(盖章)：河南好年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

  

甲方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乙方法人代表签字： 

 

日期：2026 年 03 月 31 日           日期：2026 年 0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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